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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學生輔導與轉介作業規範 

95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96.03）通過 

第 48次校務會議（99.07）修正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104.12）修正 

第 32次校務會議 (105.10)修正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 (106.12)修正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108.12)修正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111.01)修正 

一、目的 

    為完善本校學生輔導與轉介之程序，建立三級輔導工作，結合班級導師、生活

導師、主任導師、各系義輔老師、學務處健康與諮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專業輔導人員共同處遇學生輔導事宜，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特訂定「環球

科技大學學生輔導與轉介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作業規範）。 

二、轉介原則與注意事項說明 

（一）轉介原則 

1. 校內轉介： 

(1)學校導師、教官、教職員如發現學生有心理、行為或生活適應問題時，在進

行初步個案輔導晤談後，仍無法有良好改善時，宜轉介本中心，由本中心指

派專業輔導人員輔導之。 

(2)轉介學生時，班級導師可於導師輔導管理系統進行系統轉介，其餘人員需填

寫線上轉介表，即完成轉介程序。 

(3)本中心接到轉介表後，依照學生問題與時間指派專業輔導人員主動提供輔

導，並定時與轉介者聯絡。 

(4)遇緊急危機事件時，由事件處理人員會同中心主任、專業輔導人員做第一時

間處理，並於事後彙整相關人員處遇資料。 

2. 校外轉介： 

(1)學生個案經由本中心專業輔導人員諮商輔導後，考量學生有嚴重適應困難、

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等狀況，配合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

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 

（二）注意事項 

  1. 諮商時，應尊重學生之個人觀點及選擇權，並注意不損及學生人格。 

  2. 對於學生個人隱私，應盡保密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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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充分利用校內外支援系統，以期協助學生圓滿解決問題。 

4. 一般個案可視情況結案，特殊個案除需經校內個案研討會討論外，並應密 

   切與家長及相關醫療單位等保持聯繫。 

  5. 個案諮商記錄屬本中心之財產，除涉及個案生命安全危險外，中心不主動透露

個案資料及諮商晤談內容。 

  6. 中心對於諮商紀錄保存年限為十年。 

三、個案處遇相關表件 

（一）線上轉介表 

（二）心理諮商預約登記表 

 （三）諮商晤談紀錄表 

四、個案類型及說明 

（一）主動來訪個案 

主動來訪學生填寫心理諮商預約登記表，經本中心專業輔導人員受理接案後即進入

本中心輔導處遇流程，專業輔導人員會主動與學生聯繫並進行諮商輔導處遇。處遇過程

中基於諮商倫理，除涉及個案生命安全危險外，本中心不主動透露個案資料及諮商晤談

內容。 

（二）校內轉介個案 

校內轉介個案經導師輔導管理系統或線上轉介表轉介後即進入諮商輔導處遇流

程。本中心專業輔導人員會主動與學生個案及轉介者聯繫，並進行個案諮商晤談。處遇

過程中基於諮商倫理，專業輔導人員會與個案討論後，將個案處遇狀況和晤談內容與個

案之相關人員討論。 

（三）特殊個案之專業轉介及校外轉介 

    經諮商輔導處遇後評估需校外轉介之特殊個案，本中心需主動邀集個案相關人員，

召開個案研討會，依據轉介原則進行校外轉介。 

（四）緊急個案 

    遇緊急個案，需聯絡個案家長、值勤教官，並聯繫班級導師、主任導師以及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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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一時間處遇，並於處遇後由本中心彙整相關人員處遇資料。 

五、分層處遇原則 

依據三級輔導工作，結合班級導師、主任導師、生活導師、各系義輔老師及本中心

專業輔導人員共同處遇學生輔導事宜。 

初級輔導：班級導師需關注班級同學狀況，並進行學生個案初級輔導。 

二級輔導：結合班級導師、主任導師、生活導師以及各系義輔老師進行二級輔導工

作。 

三級輔導：結合校內外相關專業輔導人員進行三級輔導。 

六、本作業規範經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